
2024 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

北京市第三次土壤普查项目实施方案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22〕4 号）《关于加快推进 2024 年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

作的通知》（国土壤普查办发〔2024〕10 号）要求，开展 2024

年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，结合北京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项目背景

（一）土壤样品库长期保存土壤样品，可为农业生产、资源

保护、未来学科建设提供支撑。截至目前我市样品库已经具备样

品储存功能，设计储存能力可储存样品 4 万余个。

（二）根据全国土壤普查办下发的土壤样品库技术规程要

求，样品库应具有展示科普功能，向社会和市民宣传土壤、耕地

和农业，带动社会层面对土壤的关注。为了达到样品库要求，在

市耕保中心建设的样品储存库基础上，建设土壤三普成果陈列展

厅，更好地展示北京土壤三普成果。

（三）根据土壤三普要求，对储存的土壤样品进行处理，向

全国土壤样品库输送样品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为高质量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任务，在前期第三次全国

土壤普查试点工作基础上开展样品库展厅建设、样品转运、样品

制作等工作。实现北京土壤样品库的展示功能，配合国家土壤样

品库完成样品收集工作。完成全国土壤普查办下达的 26 个点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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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测试化验任务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展厅设计与建设。以多媒体、样品实物、模型、工具

等展示方式为设计出发点，以可视化、可触摸、可体验的展示感

受为建设原则，开展展厅的设计与建设工作。设计内容包括空间

布局、图形展示、展架设计等；建设内容包括展示柜、科普架及

相应土壤三普科普成果展示资料架（条件允许建设配套的宣传展

板、模型沙盘等）；配备触控一体机一台，用于科普讲解及数字

宣传资料、三普数字成果展示；配备清洗机、清扫机等展厅维护

设备。

（二）样品转运。按照国家要求，分别向两个国家样品库转

运北京市三普土壤样品，一共 4190 组样品（其中 2022 年 3801

组、2023 年 389 组样品），支援国家样品库建设。

（三）剖面制作。剖面是典型的土壤展示形式，需要前期加

工和制作，便于长期保存和管理，需要开展刮平、上胶、定型、

固定、描述等工作。

（四）检测工作。完成 26 个点位的样品测试化验工作。

（五）其他工作。为配合完成样品库展厅设计和建设、国家

样品库样品转运、剖面制作等，开展相关配套咨询、总结、验收

等工作。

四、组织方式

项目由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处总负责，市耕地建设保

护中心具体组织实施。项目实行合同制管理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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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严格履行相关程序。

为确保工作顺利推进，建立相应工作制度。一是建立月调度

制度。由市土壤普查办每月调度项目进展情况，对阶段成果进行

检查，确保成果质量。二是建立验收制度。所有目标任务完成后，

组织对相关工作进行验收，确保成果的科学性。

五、工作进度安排

2024 年 6 月-7 月，制定细化实施方案，确定相关实施单位。

2024 年 8 月-10 月，初步完成市级样品库展厅设计和建设、

国家样品库样品转运等工作。

2024 年 11 月-12 月，完成项目总结和验收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本项目由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

处总牵头，确定一名处级干部具体负责项目组织协调工作。市耕

地建设保护中心具体实施，由中心分管领导负责，相关工作人员

参与项目具体工作，制定实施方案，细化目标任务，明确责任分

工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时完成。

（二）强化技术保障。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作为项目实施单

位，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力量，长期致力于京郊耕地质量建设与

管理工作，并围绕这些工作开展了一系列耕地质量监测与评价方

法研究、耕地质量改良提升技术试验、示范和推广，特别是通过

组织实施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，为该项目的实施提供

了技术支撑。

（三）确保经费落实。本项目主要由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保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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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用于展厅设计和建设（不得与市级配套资金建设内容重复）、

支援国家样品库样品转运等工作；26 个点位样品的测试化验工

作经费由市级资金保障。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，本着资金

与任务相匹配的原则，加强资金监管，规范使用行为，严禁截留

挪用和超范围支出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和安全使用。

七、资金预算明细

本项目经费预算总额为 53 万元，其中设备购置费 11 万元，

委托业务费 32 万元，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1 万元，劳务费 6 万元，

咨询费 3 万元。

资金科目 金额 （元） 资金用途

专用设备

购置
110000

用于购买触控展示一体机、液晶显

示屏、清洗机等设备。

委托业务

费
320000

用于剖面样制作，土壤样品库展厅

设计，展示柜、展板、造型材料的

制作、安装等费用。

其他商品和

服务支出
10000

用于样品转运过程中的邮寄费、租

车费等。

劳务费 60000
用于向两个国家样品库转运样品的

劳务费。

咨询费 30000
用于展厅设计、剖面样制作过程中

的专家咨询费。


